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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實施要點 

 

113.12.31 113學年度第4次教務會議通過 

113.01.09 113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遠距教學能力，提供師生更靈活的教與學的

模式，推動教師先試辦 4至 6週次遠距教學課程，特訂定「佛光大學遠距教學試辦課程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試辦課程」，係指本校為因應前述事由，邀請本校教師參與本試

辦計畫，旨在精進授課老師遠距教學操作能力。遠距試辦課程進行分為二類： 

（一）非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上課及事先錄製教材）：教師以提供影音、錄製教材、

網路資源於本校數位學習平臺，並實施教學評量（如線上測驗及線上作業）或互

動討論等學習活動，讓學生自主學習。 

（二）同步遠距教學（即時視訊同步上課）：透過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即時互動教

學。 

三、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與審查程序： 

教師須填寫「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表」、「遠距教學試辦著作權切結書」、「遠距教學試

辦課程內容授權同意書」及其相關資料，依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公告之時程向開課單位提出申請，由授課老師於該學期 18 週次課程，擇 4-6 週

次進行非同步或同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為原則，並搭配本校數位學習平臺進行課程教

學。 

（一）本要點試辦之課程，需經開課單位、院級課程委員會審議，再經本中心「遠距教

學委員會」審查審核，送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始得開授。 

（二）本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由本中心召開，召開時由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圖書暨

資訊處圖資長、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主任、註冊與課務組組長、校內具遠距教學經

驗教師 1名、學生代表 1名組成之，另依需求聘任校內外教師與專家若干人為委

員，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

可決議，得視情況邀請開課老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四、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實施、檢核及成果繳交： 

（一）應以使用本校數位學習平臺系統為限（以下簡稱本平臺），並應充分運用本平臺

各項功能進行教學。 

（二）教師製作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及置於本平臺之教學教材應遵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

定。 

（三）本中心將定期至數位學習平臺檢核，如經檢核不符合標準之課程，首次由本中心

發信提醒授課教師、開課單位並知會教務處，經提醒後超過一週仍未改善，由本

中心第二次發信通知授課教師、開課單位後，並請教務處通知授課教師填寫「教

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四）非同步及同步遠距教學檢核之標準及須繳交成果資料如下： 

1.非同步遠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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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遠距教學試辦週次須將課程單元目標公告於數位學習平臺之週次，引導

學生課程學時之學習規劃。 

（2）教師於當週上課前二天須提供每學分至少 30 分鐘之錄影後製教材（凡

課程有境外生修習或有本校學生於境外修習之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每節至

少 40 分鐘錄影後製教材為原則），其餘時間實施教學評量（如線上測驗

及線上作業），且教師需於線上提供簡單回饋、開闢網上討論區進行互動

討論等學習活動或其它相關可呈現學生學習歷程之資料，並放置於數位

學習平臺保存其記錄， 供日後檢核。 

2.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時須全程錄影及將授課影片上傳至數位學習平臺，供日後

檢核。 

（五）教師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週內繳交「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成果報告書」。如授課教

師，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書等相關資料，則取消次一學期申請之權利。 

五、113-2學期為試辦期間，得執行 3至 8週遠距教學。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3 

佛光大學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實施要點制定案 

條文說明表 

草案條文 說明 

一、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教師遠距教學能力，提供

師生更靈活的教與學的模式，推動教師先試辦 4至 6週次遠距教

學課程，特訂定「佛光大學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本條文闡明設立

之意旨。 

二、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試辦課程」，係指本校為因應前述事由，

邀請本校教師參與本試辦計畫，旨在精進授課老師遠距教學操作

能力。遠距試辦課程進行分為二類： 

（一）非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上課及事先錄製教材）：教師以

提供影音、錄製教材、網路資源於本校數位學習平臺，並

實施教學評量（如線上測驗及線上作業）或互動討論等學

習活動，讓學生自主學習。 

（二）同步遠距教學（即時視訊同步上課）：透過視訊會議軟體

進行線上即時互動教學。 

本條文說明實施

內容範圍。 

三、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與審查程序： 

教師須填寫「遠距教學試辦課程申請表」、「遠距教學試辦著作權

切結書」、「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內容授權同意書」及其相關資料，

依教務處教師專業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之時程向開

課單位提出申請，由授課老師於該學期 18 週次課程，擇 4-6 

週次進行非同步或同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為原則，並搭配本校數

位學習平臺進行課程教學。 

（一）本要點試辦之課程，需經開課單位、院級課程委員會審

議，再經本中心「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核，送校課程委員

會通過後始得開授。 

（二）本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由本中心召開，召開時由由教務

長擔任召集人、圖書暨資訊處圖資長、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主任、註冊與課務組組長、校內具遠距教學經驗教師 1

名、學生代表 1名組成之，另依需求聘任校內外教師與專

家若干人為委員，會議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可

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得視情況邀

請開課老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本條文說明申請

及審查方式。 

四、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實施、檢核及成果繳交： 

（一）應以使用本校數位學習平臺系統為限（以下簡稱本平

臺），並應充分運用本平臺各項功能進行教學。 

（二）教師製作遠距教學試辦課程及置於本平臺之教學教材應遵

照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本條文說明程實

施、檢核及成果

繳交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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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條文 說明 

（三）本中心將定期至數位學習平臺檢核，如經檢核不符合標準

之課程，首次由本中心發信提醒授課教師、開課單位並知

會教務處，經提醒後超過一週仍未改善，由本中心第二次

發信通知授課教師、開課單位後，並請教務處通知授課教

師填寫「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四）非同步及同步遠距教學檢核之標準及須繳交成果資料如

下： 

1.非同步遠距教學： 

（1）遠距教學試辦週次須將課程單元目標公告於數位

學習平臺之週次，引導學生課程學時之學習規

劃。 

（2）教師於當週上課前二天須提供每學分至少 30 分

鐘之錄影後製教材（凡課程有境外生修習或有本

校學生於境外修習之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每節至少 

40 分鐘錄影後製教材為原則），其餘時間實施教

學評量（如線上測驗及線上作業），且教師需於線

上提供簡單回饋、開闢網上討論區進行互動討論

等學習活動或其它相關可呈現學生學習歷程之資

料，並放置於數位學習平臺保存其記錄， 供日後

檢核。 

2.同步遠距教學：授課時須全程錄影及將授課影片上傳至

數位學習平臺，供日後檢核。 

（五）教師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週內繳交「遠距教學試辦課程成

果報告書」。如授課教師，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書等相

關資料，則取消次一學期申請之權利。 

五、113-2學期為試辦期間，得執行 3至 8週遠距教學。 本條文說明 113-2

學期為試辦。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文說明未盡

事宜，依本校其

他相關規定辦

理。 

 


